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昨日

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立法

将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

督，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推

进政务处分的法治化、规范化。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

任委员吴玉良 22 日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草案说

明时指出， 公职人员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 制定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 将宪法确立的坚

持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具体化、 制

度化、 法律化， 有利于强化对公职

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此次立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

具体化， 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

范围， 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

衔接刑事处罚， 构筑起惩戒职务违

法的严密法网。 同时还明确了实施

政务处分的主体， 应当坚持的法律

原则， 处分事由、 权限和程序， 被

处分人员维护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

等， 有利于处分主体强化法治观

念、 程序意识， 提升工作的法治

化、 规范化水平。

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政务

处分种类和适用， 违法行为及其适

用的处分， 政务处分的程序， 复

审、 复核、 申诉以及法律责任等。

据悉， 今年年初， 制定政务处

分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9 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 按照工作安排，

政务处分法起草工作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牵头，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参加， 草案由全国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提请审议。

吴玉良表示， 政务处分法起草

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是完善与党纪

处分相对应的政务处分制度， 统一

设置处分的法定事由和适用规则，

保证处分适用上的统一规范。 二是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对公职人

员的管理监督薄弱、 处分程序不够

规范、处分决定幅度不统一等问题，

细化违法情形、 处分幅度和处分程

序。三是在处分情形、处分权限和程

序、 处分后果上与现行法律法规的

规定保持内在一致性。

资源税法草案昨日提交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关

于资源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周光权说，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规范资源税税制， 制定资源税法是

必要的， 草案经过审议修改， 已经

比较成熟。

2018 年12月23日，资源税法草

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

议， 开启了由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

法律的进程。 这次系草案第二次提

交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释放出我国

税收法定进程加速的重要信号。

草案二审稿将征税范围的表述

由“开采本法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

产盐”修改为“开发应税资源”；同时

明确，应税资源的具体范围，由本法

所附《资源税税目税率表》确定。

根据草案二审稿， 国务院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依照本

法的原则， 对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

水的单位和个人试点征收水资源

税。 征收水资源税的， 停止征收水

资源费。 此外，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

定， 对开采稠油、 高凝油以及三次

采油， 相应减征资源税。

目前我国正在施行的 18 个税

种中， 已制定法律的有企业所得

税、 个人所得税等 8个税种。 财政

部部长刘昆日前表示， 下一步将认

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积极配合有

关方面， 加快推进资源税、 契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印花税、 增值

税、 土地增值税、 关税、 消费税等

税种立法的相关工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朱为群表示， 资源税法的

立法过程， 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

具体体现。 资源税法如果能表决通

过并施行， 将进一步保护我国的资

源和环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剑文认为， 税收涉及千家万户的切

身利益， 税收立法既是为了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 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

容。

高空抛坠物咋追责？ 宾馆房间

被偷拍能维权吗？ 昨日， 民法典人

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 其中一些法律热点问题

引发公众关注。

뾴뗣 ：뷸튻늽삩듳틾

쮽좨、룶죋탅쾢놣뮤랶캧

近年来， 宾馆、 民宿、 试衣间

等场所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发

生， 引发公众担忧； 另一方面， 大

量电子邮箱地址、 公众人物行踪信

息等被不法分子盗取放在网络平台

上售卖， 造成安全隐患。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

“隐私” 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

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

动和私密信息等”， 并增加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

外，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搜查、 进

入、 窥视、 拍摄他人的住宅、 宾馆

房间等私密空间。

此外， 草案三审稿将“电子邮

箱地址” 和“行踪信息” 纳入个人

信息范围， 将二审稿中“收集、 使

用自然人个人信息” 的表述， 修改

为“收集、 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

并明确“个人信息的处理” 包括

“个人信息的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表

示， 对“隐私” 的定义加入了“自

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这一限

定， 扩大了隐私的界定范围， 增加

了判断的主观性和灵活性， 这意味

着权利保护和行为自由的界限要在

不同场合、 不同个案中加以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

究员孙宪忠指出， 将“电子邮箱地

址” 和“行踪信息” 纳入个人信息

范围让个人信息保护的定义更加清

晰全面； 但要从源头有效治理个人

信息泄露， 还应注意加强对互联网

公司、 银行、 物流企业等信息收集

者的引导。 他建议在民法典基础上

再专门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뾴뗣 ：“ퟔ훺탐캪”횹

쯰탫럻뫏쿞뚨쳵볾

吃了亏能否自己“找补” 止

损？ 比如面对吃“霸王餐” 的“餐

霸”， 饭店在警察赶到前能否先扣

下人或其物品？ 对此类行为， 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继在二审稿中提

出“自助行为” 免责制度后， 又在

三审稿中进一步予以规范。

根据草案二审稿， 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 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

国家机关保护的， 受害人可以在必

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

理措施， 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国

家机关处理。

目前草案三审稿在“自助行

为” 规则适用条件上增加了一个限

定条件， 即“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

其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才可以实施自助行为。

“严格限定‘自助行为’ 的适

用条件， 可以有效避免适用扩大化

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朱虎认为， 这样规定既回应了现

实需要， 也意味着将“自助行为”

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规制。

뾴뗣 ：쏷좷룟뿕엗ힹ

컯쟖좨룷랽퓰죎

近年来， 各地高空抛物坠物事

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令人忧心。

为此，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明确：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

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认定难

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 的问

题， 草案三审稿规定， 有关机关应

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经

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才适

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的规定。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

用人补偿后发现侵权人的， 有权向

侵权人追偿。

草案三审稿还强调， 建筑物管

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

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熊文钊表示，明确禁止抛掷的

条款，将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草

案三审稿对建筑物管理人安全保

障义务的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解

决高空抛坠物问题。“与其将立法落

脚点仅定位在危险发生之后， 倒不

如防患于未然，加强高空抛物坠物

危险发生前的安全保障。” 他说。

뾴뗣 ：좱쿝닺욷헙믘평

짺닺、쿺쫛헟“싱떥”

缺陷产品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由

谁来承担？ 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对

这一焦点问题予以明确： 生产者与销

售者。

此前，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

审稿对生产者、 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

的责任作出规定： 产品投入流通后发

现存在缺陷的， 生产者、 销售者应当

及时采取停止销售、 警示、 召回等补

救措施。 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

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 对扩大

的损害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次草案三审稿在二审稿基础上

增加一款规定： 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召

回措施的， 生产者、 销售者应当负担

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汽车缺陷产品召回高发， 现实

中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车召回期间发

生的运输费、 交通费等提出主张的案

例。” 重庆市律师协会民事专委会主

任吴启均说， 明确“埋单人” 是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规定的进一步

确认， 同时将法条的适用范围从消费

者扩大到被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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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务院委托， 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昨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

院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

况的报告时说，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

育规模快速扩大， 普及水平稳步提

升，普惠程度不断提高。 2018年，全

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73.1%。

陈宝生介绍， 近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九大以来， 按照党中央、 国务

院决策部署，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

坚持公益普惠办园方向， 积极扩大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着力提高保

教质量， 努力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 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绩。

报告中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幼儿园 26.7

万所， 在园幼儿 4656 万人， 教职

工 453 万人， 与 2010 年相比， 幼

儿园数量增加 77.3%， 在园规模增

加 56.4%， 教职工数量增加 145%。

2018 年， 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为 81.7%， 比 2010 年提高 25.1 个

百分点， 年均增长超过 3 个百分

点， 有效缓解了“入园难” 问题。

陈宝生说， 近年来， 民办园迅

速发展。截至 2018年底， 全国共有

民办园 16.6 万所，在园幼儿 2639.8

万人。相比 2010年， 民办园总数增

加 6.4 万所， 民办园在园幼儿增加

1240.3万人， 全国在园幼儿增量的

70%以上都在民办园。 此外， 学前

教育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 农村学

前教育资源得到较快增长。

现行法律对假药、 劣药范围界

定比较宽泛，不便于精准惩治。昨日

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的药品管理法修订草

案，明确界定了假药、劣药的范围。

同时，拟明确药品质量首负责任制。

专家表示，科学地界定假药、劣

药， 并实施科学监管是法律修订的

重要议题， 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利

益和行业声誉关系重大。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 对原

“按假药论处”“按劣药论处”情形中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

的药品，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

进口的药品， 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

即销售的药品， 使用必须批准而未

经批准的原料药生产的药品， 使用

未经批准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生产的药品单独作出规

定，明确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

这些药品，并从严规定处罚。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

说，对假药、劣药概念加以界定和厘

清，使得假药、劣药概念更为契合事

物本质，相对更容易认定，更符合执

法实践， 有助于更好地打击危害药

品安全的行为。此外，二次审议稿更

加体系化、 无疏漏地为违法行为设

定法律责任， 从而形成周密的监管

网络。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未

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

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

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后果或者延误治

疗的，可以免予处罚。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

长唐民皓说，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将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

情形从药品品质的假劣中分离出

来，单独列出进行表述，有助于监管

执法的科学性。

另外，药品质量出了问题，已经

吃了药的消费者找谁维权？ 药品管

理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药品质量首负

责任制， 即谁先接到受害人赔偿请

求，谁先行赔付。这意味着，“药品质

量问题发生后， 用药者能尽快找到

一个责任主体请求赔偿， 方便群众

迅速解决纠纷。 ”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

授胡颖廉说。

根据修订草案， 因药品质量问

题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 药品生产企业请

求赔偿，也可以向药品经营企业、医

疗机构请求赔偿。 接到受害人赔偿

请求的，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

赔付；先行赔付后，可以依法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 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此次也被纳入质量首负责任

制主体范围。胡颖廉说，此次法律修

订的一大亮点就是引入了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制度。 用药者可向药品

全生命周期的“最前端”———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主张质量赔偿责任，

足见其“严”，更见其“便民、利民”。

质量首负责任制并非第一次在

法律中出现， 如食品安全法里也有

相关规定。胡颖廉说，食药品从工厂

到百姓的“餐桌”“药篮子”，环节多，

专业性强。 质量首负责任制不仅解

决了各环节“相互推诿”的弊端，更

将以社会监督为支撑点， 倒逼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规范

医疗机构药品使用行为， 从而提升

药品安全治理水平。

“假药”？ “劣药”？药品违法行为将明确界定

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加快落实“税收法定”

学前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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